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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條

(修正)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逾

六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

銷其假釋。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

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

定，而有再入監執行刑罰之必要

者，得撤銷其假釋。 

  前二項之撤銷，於判決確定

後六月以內為之。但假釋期滿逾

三年者，不在此限。 

  假釋撤銷後，其出獄日數不

算入刑期內。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

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撤銷其

假釋。但假釋期滿逾三年者，

不在此限。 

  假釋撤銷後，其出獄日數

不算入刑期內。 

理由 

  一、假釋制度乃為促使受刑

人悔改而設，假釋期間雖故意犯

罪，惟受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

告者，因可聲請易科罰金或易服

社會勞動之案件，其犯罪情節較

輕，原規定均列為應撤銷假釋之

事由，似嫌過苛，故參酌第七十

五條撤銷緩刑之立法意旨，以宣

告逾六月有期徒刑者，為應撤銷

假釋事由，而受緩刑或六月以下

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有再入監

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裁量是否

撤銷其假釋，以資衡平。另依司

法實務見解，均須在該有期徒刑

宣告之裁判已確定，始撤銷其假

釋，爰修正第一項規定，並使假

釋期間再犯罪者，無論再犯之裁

判宣告及確定時點，係於假釋期

間或假釋期滿後，均包括在內，

以資明確。 

  二、鑑於原假釋中故意更犯

罪，不論罪名及所受有期徒刑宣

告之刑度輕重，均撤銷其假釋，

使已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人，

因觸犯輕微罪名，致撤銷原重刑

之假釋，實有輕重失衡之虞，而

不利更生。況受六月以下有期徒

刑，多屬犯罪情節較輕，應視該

犯罪之再犯次數、有無情堪憫恕

情狀等情形，依具體個案審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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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而有必要

使該受假釋人再入監執行殘刑之

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

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等)等事

由，綜合評價、權衡後，作為裁

量撤銷之審認標準，除可避免因

觸犯輕罪致撤銷原假釋重罪外，

亦可強化假釋人配合觀護處遇，

例如戒癮治療、更生輔導等，以

降低再犯，故參酌德國刑法第五

十七條第五項、第五十七條 a 第

三項準用第五十六條 f、日本刑法

第二十九條及本法第七十五條之

一規定，增訂第二項裁量撤銷假

釋之規定，以資彈性適用。 

  三、為督促主管機關注意即

時行使撤銷假釋之責，俾使撤銷

假釋之法律關係早日確定，裁量

撤銷與應撤銷假釋之案件皆受撤

銷假釋期限之限制，以期公允，

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後段規定，

並移列第三項。 

  四、原條文第二項未修正，

配合移列至第四項。  

第七十九條

(修正) 

  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年

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

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

執行論。但依第七十八條第三項

撤銷其假釋者，不在此限。 

  假釋中另受刑之執行、羈押

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

間，不算入假釋期內。但不起訴

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前曾受之羈

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由之期

間，不在此限。 

  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二十

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

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

刑，以已執行論。但依第七十

八條第一項撤銷其假釋者，不

在此限。 

  假釋中另受刑之執行、羈

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自由之

期間，不算入假釋期內。但不

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前曾

受之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

自由之期間，不在此限。 

理由 

  一、配合第七十八條之修

正，第一項但書引述該條之項次

酌作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一百四十條

(修正)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

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

務公然侮辱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

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

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六月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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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罰金。 

  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

同。 

理由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通過。  
  

第一百四十一

條(修正) 

  意圖侮辱公務員，而損壞、

除去或污穢實貼公共場所之文告

者，處拘役或六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侮辱公務員或公署，

而損壞、除去或污穢實貼公共

場所之文告者，處拘役或三千

元以下罰金。 

理由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通過。  
  

第二百六十六

條(修正)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五萬元以下

罰金。 

  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

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

物者，亦同。 

  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

為賭者，不在此限。 

  犯第一項之罪，當場賭博之

器具、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

處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三萬元

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

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 

  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

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理由 

  一、隨著電信及網路資訊科

技進步，在國內電信設備、電子

通訊及網際網路高度普及下，傳

統賭博演變成不受地域及時間限

制，任何人只要擁有電話、傳

真、電腦或通訊裝置及連網設

備，均可輕易接觸賭博，因而帶

來諸多家庭及社會問題，對社會

治安及風氣形成負面影響。其衍

生之問題，除查緝困難外，亦潛

藏其他諸如洗錢、詐欺、暴力討

債及組織犯罪等犯罪活動，更使

選舉賭博情事頻傳，影響選民投

票意向，破壞選舉公正。是以電

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

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之新興

賭博方式，其危害社會經濟秩序

程度更甚於傳統賭博財物行為。 

  二、原第一項所定之「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司

法實務認為個人於電腦網路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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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私下設定特定之密碼、帳

號，其賭博活動及內容具有一定

封閉性，僅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

私下聯繫，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

等對賭之事，故利用上開方式向

他人下注，因該簽注內容或活動

並非他人可得知悉，尚不具公開

性，即難認係在「公共場所」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最

高法院一百零七年度台非字第一

七四號判決參照）。惟在特定人

或不特定人可得參與之賭博場

所，賭博網站、社群或群組內等

網路空間，以電信設備、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

法，與該賭博場所、賭博網站或

社群經營者對賭，或與其他參與

者進行賭博財物之行為，易使此

類新興賭博方式迅速蔓延至整個

網路社會，其與在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可罰

性無異，而有處罰之必要，爰增

訂第二項明文規定以電信設備、

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

之方法賭博財物之刑事責任。另

修正提高原第一項本文之罰金

刑，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 

  三、修正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之賭博財物行為，不論係在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

之，或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式為

之，如係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

賭者，均不予處罰，爰將原第一

項但書移列第三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至於所謂「以供人暫時娛

樂之物為賭者」，係指行為人雖

以財物為賭博標的，但其輸贏之

數目或經濟價值極為微小，社會

觀念不予重視，客觀上可認定此

等微不足道之輸贏係具娛樂性

質，而非以博取財物為主要目的

之賭博行為者，例如家人、朋友

間以電話、視訊通話或通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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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賭而輸贏飲食、電影票券等財

物，對社會經濟秩序尚屬無害，

乃不予處罰。又是否為以供人暫

時娛樂之物為賭，應由法院依一

般社會上客觀之標準，視具體情

況認定之，併予敘明。 

  四、原第二項移列至第四

項，並明定為犯第一項之罪之義

務沒收規定，以臻明確。又因彩

券非屬賭博器具，亦非屬財物，

故增列彩券亦應予沒收。另參考

現行第三十八條之條文用語，酌

作文字修正，以求一致。  

 


